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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專業訓練操行成績考核規定

民國111年12月21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1110014494號函核定

民國113年1月24日
保訓會公訓字第1130000608號函核定修正第2點

一、為規範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專業訓練

操行成績考核事宜，特訂定本規定。

二、操行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未滿七十分為不及

格。受訓人員操行考核之內容及操行成績計算規定以「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專業訓練獎懲規定」、

「受訓人員生活輔導加減分標準表」（如附表一）及差假紀錄計

算，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受訓人員於訓期開始時一律給予基本分八十分。

(二)受訓人員於專業訓練成績結算前具備汽車(普通小型車)駕

照者，加操行總分零點八分。

(三)加減分得相互抵銷。

(四)成績計算，其小數計到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

(五)受訓人員獎懲事項按下列標準加減（扣）分數：

1. 嘉獎一次加一分，記功一次加三分，大功一次加九分。

2. 申誡一次扣一分，記過一次扣三分，大過一次扣九分。

三、於訓練期滿二十日前，由輔導員彙整平時考核紀錄及相關資料，

並填具操行成績考核表（如附表二），列冊層報內政部移民署

（以下簡稱移民署）署長核定。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之處理方式

(一)操行成績初評為及格者：移民署署長如對初評結果有意見，

比照操行成績初評為不及格者程序辦理。

(二)操行成績初評為不及格者：應先交付移民署考績委員會審

議。考績委員會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經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開會通知單至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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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審議前五日送達受訓人員，審議時應給予受訓人員陳述

意見之機會，並作成紀錄，再送移民署署長評定。移民署

署長如對考績委員會審議結果有意見時，應退回考績委員

會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於評語欄加註理由後

變更之。

五、操行成績經評定為不及格者，依規定由內政部函送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保訓會核

定成績前，受訓人員仍留移民署訓練。保訓會得派員前往移民

署調閱相關文件與訪談相關人員，移民署及受訪談人員應予必

要之協助。

六、輔導事項

(一)受訓人員受申誡以上處分或有操行成績考核重大減分事件

者，移民署應及時提供適當之輔導並安排個別會談。

(二)受訓人員操行成績有不及格之虞者，輔導員應於個別會談

時，明確指出受訓人員表現不佳及待改進之處，並告知若

未有改進，將導致成績不及格而廢止受訓資格。

(三)個別會談應作成紀錄並請受訓人員簽名確認，於訓練期滿

時併同操行成績考核表彙陳。

七、本規定由內政部函報保訓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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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受訓人員生活輔導加減分標準表

加分規定

項次 加分事由 加分標準

1
主動積極服務熱心有具體事實者。加0.4-0.8分

2
參與團體活動表現優良者。 加0.4-0.8分

3
擔服防疫工作，落實執行者。 加0.6-0.8分

4
內務或服儀表現良好者。 加0.4分

5
具有其他優良行為或表現者。 加0.2-0.8分

減分規定

項次 減分事由 減分標準

1
請事假者。 每小時減0.1分

2

請病假者。 每小時減0.03分，全

期累計請病假未逾48

小時，免予扣分

3
上課、集合點名遲到、未到或早退

者。

減0.6分

4 不遵守教室上課相關規定者。 減0.4-0.8分

5 內務或服儀表現不符規定者。 減0.2分

6
不服生活輔導情節輕微者。 減0.6-0.8分

7
違反生活管理或防疫規定者。 減0.6-0.8分

8
有其他違反訓練規定或不良行為

者。

減0.2-0.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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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填表說明：

一、輔導員應於訓練期滿後，以基準分為基礎計算加減分，並得採計獎懲之加減分。但採分階

段訓練者，得於階段訓練期滿後為之。

二、受訓人員平時考核紀錄表應併同本表彙陳。

三、受訓人員行為同時涉及操行考核項目加減分規定與獎懲規定時，應落實一事不兩罰原則。

四、成績經評定為及格者，毋需提報考績委員會審議，免填考績委員會主席及機關（構）學校

首長簽章欄位。

五、輔導考核紀錄及獎懲紀錄欄位得視需要自行增列。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專業訓練操行成績考核表

學號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訓練起迄時間

操行

紀錄

日期 事由 加減分

小計（A）

獎懲

紀錄

獎懲日期 獎懲事由 加減分

小計（B）

合計（基準分＋A＋B）

輔導員簽章 訓練單位主管簽章

考績委員會主席簽章

（及格者免填）

機關首長簽章

（及格者免填）


